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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3/2021_2022__E6_B5_B7_

E5_85_B3_E6_80_BB_E7_c80_323685.htm 海关总署、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印发《海关总署缉私局与质检总局进

出口食品安全局关于打击食品走私的联系配合办法》的通知

（2006年3月9日 署厅发[2006]112号）广东分署，天津、上海

特派办，各直属海关，各直属检验检疫局： 根据《海关总署

、质检总局关于建立关检合作机制备忘录》(署厅发[2005]125

号，以下简称《备忘录》)，海关总署缉私局和质检总局进出

口食品安全局在关检合作机制的框架下，经过认真研究、反

复协商，共同拟订并签署了《海关总署缉私局与质检总局进

出口食品安全局关于打击食品走私的联系配合办法》(见附

件)，这是海关、检验检疫机构在合作打击食品走私方面的指

导性文件，也作为《备忘录》的一个补充附件。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海关总署缉私局与质检总局进

出口食品安全局关于打击食品走私的联系配合办法 近年来，

禽流感等高致病性传染病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蔓延，食品走私

活动也异常活跃，严重威胁着我国进出口食品的安全，给我

国的食品进出口秩序带来极大冲击和破坏。为了保障我国进

出口食品安全，维护食品进出口秩序，海关总署缉私局与质

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共同研究确定，双方在《海关总署

、质检总局关于建立关检合作机制备忘录》框架下，就联合

打击食品走私以及其他违法进出口食品行为开展工作合作。



具体合作事项如下： 一、信息交流：双方在工作中进一步加

强信息互通。海关缉私部门定期将食品走私的重点地区、重

点商品、常见手法等信息通报质检部门，以便质检部门及时

进行重点查控；质检部门及时将发现的企业在国外制作虚假

原产地证明等通关文件的情况线索通报海关缉私部门，以便

海关缉私部门进行情报研判和布控。 二、案件线索移交：质

检部门将查获无合法进口证明食品货物的情况通报海关缉私

部门，海关缉私部门与质检部门联合进行甄别，具备立案条

件的由海关缉私部门予以查办，不具备立案条件的由质检部

门按有关规定处理； 海关缉私部门查获的食品类走私违法案

件，发现企业有逃避质检部门检验检疫的，将相关情况通报

质检部门。 三、查扣私货的处理：海关缉私部门查扣的食品

类走私货物分情况作不同处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